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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公

告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7年 1月 1日及以后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取消认证确认、稽

核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纳税人在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

当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

台对上述扣税凭证信息进行用途确认。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6年 12月 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超过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期限，但符合规定条件

的，仍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

的公告》(2011 年第 5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36 号、

2018年第 31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按期申报抵扣增值

税扣税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2011年第 78号，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年第 31号修改）规定，继续抵扣进项税额。 

二、纳税人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有纳税信用级别条件

要求的，以纳税人申请退税税款所属期的纳税信用级别确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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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退税税款所属期内纳税信用级别发生变化的，以变化后的纳税

信用级别确定。 

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有纳税信用级别条件要求

的，以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提交《退

（抵）税申请表》时的纳税信用级别确定。 

三、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 39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2019年

第 84号）的规定，在计算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的进项构成比

例时，纳税人在 2019年 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按规

定转出的进项税额，无需从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

明的增值税额中扣减。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单位和个人

作为工程分包方，为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工程项目提供建筑服务，

从境内工程总承包方取得的分包款收入，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

（试行）〉的公告》（2016年第 29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31号修改）第六条规定的“视同从境外取得收入”。 



 - 3 - 

五、动物诊疗机构提供的动物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动物

绝育手术等动物诊疗服务，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

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 3）第一条第十项所称“家

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动物诊疗机构销售动物食品和用品，提供动物清洁、美容、

代理看护等服务，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动物诊疗机构，是指依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农业

部令第 19号公布，农业部令 2016年第 3号、2017年第 8号修

改）规定，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并在规定的诊疗活动范围内开

展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 

六、《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

理办法》（2017年第 55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31号修改）第二条修改为： 

“第二条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增值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

人）适用本办法：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提供公路或

内河货物运输服务，并办理了税务登记（包括临时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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